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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律师：出轨、一夜情不属《婚姻法》规定的重婚、同居情形，不支持索赔

妻婚外生子 夫为何不能索赔50万？

案情介绍：
许 奶 奶 和 老 伴 儿 赵 爷

爷是黄昏恋， 二人均是中年
丧 偶 ， 独 自 将 子 女 养 大 成
人 ， 2007年经人介绍认识 ，
相似的经历 ， 二人很快走到
了一起。

由于双方各自都有子女，
也有一定的财产 ， 遂达成了
婚 前 协 议 ： 双 方 原 有 财 物
（包括房产） 均归各自子女继
承 。 后来 ， 赵爷爷一套房子
拆迁 ， 赵爷爷便用拆迁款在
天通苑某小区买了套位于一
层的房子 ， 写了自己儿子赵
某的名字 ， 但是房子由老两
口居住。

几年来 ， 两家人来往频
繁 ， 相处的十分融洽 。 事情
的转折发生在今年3月， 赵爷
爷因病去世了。

赵爷爷去世后 ， 许奶奶
仍在原房屋中居住 ， 近日 ，
赵 某 要 求 许 奶 奶 搬 出 原 房
屋 。 而许奶奶认为， 赵爷爷
突然病逝 ， 只给她留了这套

房子 ， 自己也有一定的继承
权 ， 至少她也可以住到百年
之后 。 双方争执不下 ， 又不
想去打官司 ， 于是一起来到
了天通苑南法律援助工作站
咨询。

法律分析：
《婚姻法 》 第十九条规

定 ，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
系 存 续 期 间 所 得 的 财 产 以
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 共
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 、 部
分共同所有 。 约定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 。” 许奶奶和赵爷
爷二人在婚前签订的 《婚前
财产协议认定书 》 中做了明
确的约定 ， 双方的财产包括
住房均归各自所有 ， 应当遵
从协议的规定 。 且许奶奶现
在 居 住 的 房 屋 登 记 在 赵 某
名 下 ， 为赵某的合法财产 ，
因 此 许 奶 奶 对 该 房 屋 不 具
有部分所有权 ， 更不具有继
承权。

许奶奶再婚前有自己的
财产， 子女也有自己的房屋，

尽管子女的房产并非许奶奶
所有 ， 但作为许奶奶的法定
赡养人 ， 她的子女有赡养义
务 ， 包括对其提供必要的住
处和生活便利 。 且许奶奶与
赵爷爷再婚时 ， 子女均已成
年 ， 与许奶奶未构成抚养关
系 ， 没有赡养许奶奶的法定
义务。

对于赵某 ， 工作人员也
希望赵某考虑许奶奶的情况
以及两家十多年的感情 ， 能
做出些让步 ， 能够给许奶奶
充足的时间换房子 、 适应环
境 。 最终赵某表态 ， 愿意给
许奶奶多些时间 ， 让她在房
子里住到今年年底。

35岁的张志清 （化名） 最近
把妻子陶瑶 （化名） 告上法庭，
不仅要求离婚而且索赔50万元，
原因是陶瑶在婚外与他人生育一
子。 此案经过两审， 近日在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驳回张
志清的索赔诉求。 但因陶瑶在婚
内有过错， 在分配房产等共同财
产上对张志清予以照顾。

事件：
妻子与他人生育
丈夫索赔

张志清说， 他和妻子陶瑶经
人介绍相识。 2011年， 张志清的
父母支付100多万的首付， 以他
的名义在北京海淀区购买了一套
婚房。 此后， 张志清和陶瑶贷款
80多万支付了房价的余款。

2012年， 两人结婚， 婚后感
情不错。 但是， 2013年开始， 陶
瑶的家人生病， 她要回家照顾，
于是经常往返在老家广西与北京
之间。

张志清表示 ， 从2014年5月
开始， 陶瑶主要居住在广西老家
了。 2015年， 陶瑶向张志清提出
离婚， 并坦白有了外遇。

张志清说， 自己多次找到妻
子， 想缓和双方的关系， 但对方
不愿意。 之后， 他了解到， 2016
年年初， 陶瑶与他人生育一子。

至此， 张志清认为， 双方感
情已完全彻底破裂， 遂起诉要求
离婚， 并索赔精神损害赔偿金50
万元。

对于张志清的起诉 ， 陶瑶
称， 她同意离婚。 因家人病重心
情不好， 在酒后与他人发生关系

并生育一子。 不同意支付精神损
害赔偿金， 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 陶瑶说， 她因身体不易怀
孕， 所以才坚持产子， 并向法庭
提交了病历。

法院：
不支持50万索赔
男方可多分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 虽然陶瑶婚
内生育非婚生子存在违反忠实义
务的过错， 但双方无充分证据显
示陶瑶存在与他人同居等 《婚姻
法》 第46条规定的法定情节， 所
以法院没有支持张志清关于损害
赔偿金50万元的主张。

不过， 法院审理认为， 张志
清与陶瑶之间的原有矛盾属于家
庭婚姻中的正常分歧未涉及原则
问题， 应当而且能够通过相互沟
通、 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的方式
得以解决。 现陶瑶与他人发生不
正当关系以致怀孕并坚持产子，
其以错误的方式激化夫妻矛盾，
并成为导致夫妻关系恶化致感情
彻底破裂的主要原因。 因此， 陶
瑶存在明显过错， 法院在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时需考虑上述情节，
陶瑶应当少分。

最终， 法院判决二人的婚房
归张志清所有， 未偿还完毕的房
贷由张志清偿还。 这套房产当时
的市值为400余万元，张志清需向
陶瑶支付80余万元折价款。此外，
法院还就夫妻俩的存款、汽车、股
权等其他财产进行了分割。

陶瑶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
诉。 她认为， 该案一审判决违反
《婚姻法》 第39条确定的保护妇
女儿童权益的规定。 另外， 她表

示法院以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存在明显过错为由少分夫妻共同
财产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

对此， 张志清认为， 将房产
判给其所有是合情合理的 。 首
先 ， 该房首付款是其父母出资
的。 其二， 房贷也是他在支付。
其三， 陶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长期不在家居住， 未尽到妻子的
义务。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为，
夫妻双方离婚时对财产的分割，
应坚持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 照
顾无过错方的原则， 并结合夫妻
双方对家庭的贡献、 财产的实际
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 本案
中， 陶瑶存在明显过错， 诉争房
屋是由张志清父母在其婚前支付
定金和首付款购买， 且陶瑶长期
不在该房屋内居住， 所以一审法
院判决诉争房屋判归张志清所
有， 由他对陶瑶进行折价补偿并
无不当。

据此，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陶瑶的上诉， 维持原判。

律师：
婚姻赔偿只限四种情况
一夜情不算

《婚姻法》 到底规定了哪些
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况？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段凤丽告诉记者， 《婚姻法》
第4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
损 害 赔 偿 ： （ 一 ） 重 婚 的 ；
（二 ）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
（三 ） 实施家庭暴力的 ； （四 ）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的。 这就是
说， 《婚姻法》 规定的可获赔偿

的过错仅限于上述四种情形。
“就一方有婚外情可请求损

害赔偿的情形而言， 只限于达到
‘重婚的’ 或者 ‘有配偶者与他
人同居的’ 程度的情形。 一般的
出轨行为、 一夜情等， 如果不能
证明已达到 ‘重婚的’ 或者 ‘有
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程度的，
尚不能支持损害赔偿的请求 。”
段律师表示。

什么叫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 呢？ 像陶瑶这种情况已与他
人生育一子 ， 是否可以理解为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呢？

段律师说， 根据婚姻法司法
解释解释 （一） 规定， “有配偶
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
外异性， 不以夫妻名义， 持续、
稳定地共同居住”。 “对于 ‘同
居’ 持续多长时间才可以认定，
法律尚不明确， 实践中有的法院
按照 ‘共同生活的时间达到三个
月以上’ 来掌握。”

为何只有具有 《婚姻法》 第
46条规定的 “四种情形之一” 的
行为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呢？

段律师告诉记者， 最高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婚 姻 法 司 法 解 释
（三） 理解与适用》， 曾经对此问
题有所解释 。 “法律不是万能
的， 不可能规范得面面俱到， 也
不可能对婚姻当事人中所有的过
错都进行追究， 它只能追究危害
较大的过错行为。 否则， 婚姻关
系就没有是非的标准了。”

段律师介绍， 婚姻当事人存
在着的过错， 并非都影响到夫妻
关系的维系， 只有某些危害较大
的过错行为， 才会伤害夫妻一方
的心灵， 给夫妻一方的精神造成

损害。 配偶一方只基于能对精神
造成伤害的过错行为向另一方提
出损害赔偿请求， 以弥补自己受
到的损害 ， 从而慰抚心灵的创
伤。 由于人感知能力的差别， 对
是非评价也有所不同， 对于哪些
行为是属于危害较大过错， 哪些
行为是不属于危害较大过错， 都
应由法律统一来规范， 从而有一
个直观的、 统一的衡量尺度。

婚姻损害赔偿标准是多少
呢？ 段律师说， 关于离婚损害赔
偿的赔偿标准， 以北京为例， 即
使得以认定， 一般可获一两万元
的赔偿金额， 部分能达到5万元。
如著名的李阳离婚案， 对李阳的
家暴行为也仅判决赔偿女方5万
元人民币。 因此， 本案中男方向
女方索赔50万元， 不能获得法院
支持。

针对张志清分得大部分房产
一事， 段律师表示， 法律只规定
了一方隐藏、 转移、 变卖、 毁损
夫妻共同财产的， 可少分或不分
财产。 对于婚姻过错方是否要少
分并不明确。 有人认为， 婚外情
虽未达到 “重婚” 或 “有配偶者
与他人同居”， 但它明显违反婚
姻一方应尽的忠实义务， 存在一
定的过错。 所以， 在实践中， 对
于一方有婚外情的， 很多法院掌
握财产分割比例为6:4， 即无过
错方分得60%， 另一方40%。

“从实际效果看，现在的财产
标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 按此比
例分割的结果是： 过错方少分的
财产数额可以达到数十万甚至上
百万，较之精神损害赔偿，少分财
产的惩罚力度更大。但是，这种方
法对于没有共同财产可分的离婚
家庭，则很无奈。 ”段律师说。

编辑同志：
15岁的小琴初中毕业后随父

母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 为方便
找工作， 父母给小琴办了一张假
身份证， 将年龄更改为17岁。 小
琴拿着假身份证去面试， 很快被
一家公司录用。

不料， 2个月后小琴在工作
时受伤， 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由于劳动部门查明小琴系童工 ，
故未给予工伤认定。

因此， 小琴的父母向公司索
赔， 要求公司按照非法用工的标
准赔偿治疗期间的生活费、 一次
性赔偿金等10万余元。

公司辩称， 由于小琴当时隐
瞒年龄提供假身份信息， 才导致
公司误认为小琴符合用工条件，
公司并没有非法用工的主观故
意， 因此不应当按照非法用工来
赔偿。

请问 ， 该公司的辩解是否
成立？

读者： 张之梅

张之梅读者：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2

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不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 属于使用童工，
属于非法用工的范围。 第4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 必
须核查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 对
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一律不
得录用。”

由此可见， 法律对用人单位
核实拟招录员工的身份信息具有
较高要求， 如若存在疑问， 应当
去公安部门查询。

《工伤保险条例》 第66条规
定： “……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
成童工伤残、 死亡的， 由该单位
向 童 工 或 者 童 工 的 近 亲 属 给
予 一 次性赔偿 ， 赔偿标准不得
低 于 本 条 例 规 定 的 工 伤 保 险
待遇。”

本案中， 小琴实际上未满16
周岁， 属于童工。 虽然小琴提供
了假的身份证， 但不能因此就免
除公司核查不严的过错责任， 法
律 也 没 有 规 定 只 有 用 人 单 位
故 意 招用童工的 ， 才构成非法
用工。 所以， 该公司应当承担相
应的非法用工责任， 即应给予小
琴不低于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一
次性赔偿。

（潘家永）

“误用童工”
也属于非法用工吗？

再婚老伴去世， 房屋还可以继续居住吗？


